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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异物”致下水管道堵塞可能的损害后果仅是对共用同一下水管道的个别业主或者与之相邻的业主造成

财产上损害，仅涉及私人财产利益的损害问题而不涉及对公共利益的保护。现行法上对该类案型如何解

决无明文规定，故实务中法院对此的处理方法并不统一，具体包括类推适用高空抛物相关规则、适用共

同危险行为理论与适用公平原则等。以上方法在法教义学层面上都存在着与案型事实相矛盾之处，不应

作为法院处理该类案型的理论依据。该类案型应在被法院忽略的过错责任路径上通过对“加害行为”与

“过错”的解释寻求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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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tential damages caused by foreign objects blocking drainage pipes may solely result in 
property damage to individual owners or those adjacent who share the same drainage system, im-
plicating only private property interests without involving the protection of public interests. Chi-
nese civil law does not explicitly prescribe solutions for such cases now, leading to inconsistent 
judicial practices, including the analogical application of rules related to objects thrown from 
height, the theory of joint dangerous actions, and the principle of fairness. These appro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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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contradict the factual circumstances of such cases at the doctrinal level and should not 
serve as theoretical bases for courts in handling these types of cases. A resolution should be 
sought through the overlooked pathway of fault liability, by interpreting the “act of harm” and 
“fault” in such scenar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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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愈来愈多的人从自建房、平房中搬入到动辄十几二十层的商品房

之中。伴随着人与人之间距离缩短的是相互之间权利冲突的情形出现得更为频繁。居住在一幢幢的高层

商品房之中，下水管道堵塞实在是再日常不过的问题，然而这个小问题背后却可以引发更广泛的思考。

单纯的下水管道堵塞并无大碍，仅需寻找维修师傅上门维修通塞即可。但倘若以民法视角去观察下水管

道堵塞问题，很容易会在这样一个例子前产生困惑：一幢房屋中居住了 5 户人家，其中 2 楼的住户长期

不在家中，某一天 2 楼下水管道堵塞导致下水管道中的污水溢出，浸泡该住户家具，造成其巨额经济损

失。此时该住户应当通过什么手段主张赔偿？又该向谁主张损害赔偿？令人遗憾的是，在目前国内的法

律体系中，对于下水管道堵塞导致的财产受侵害所提起的财产保护纠纷，《民法典》的规制暂时处于缺

位状态，缺少可以直接适用的法律条文。导致了司法实务实践中对此类案件裁判的底层逻辑认定，如归

责原则该适用何种原则、责任人最终该承担补偿责任还是赔偿责任等各不相同，故下水管道堵塞的裁判

路径成为了目前司法实践中面临的一个“灰色地带”，尚未形成一个较为统一的观点。 
笔者以“下水”“管”“堵”为同句关键词，限定案由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在最高院、高院

层级上寻得相关案例共计 99 个，其中受损害方起诉物业的案例有 71 个，仅起诉楼上住户的有 26 个，这

些案例中有的法院认为下水管道堵塞问题应当整体类推适用《民法典》第 1254 条高空抛物规则，由楼上

所有可能导致下水管道堵塞的业主向受害人承担补偿责任；1值得注意的是在适用高空抛物路径解决的案

例中，一部分法官当然地适用了高空抛物中关于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另有个别法院会从受害人举证不

具有可能性，从而应当依照公平原则将举证责任赋予楼上住户；2有的法院认为无需突破侵权法的基本原

则，适用《民法典》第 1170 条共同危险行为理论，使楼上所有可能导致下水管道堵塞的业主共同向受害

人承担赔偿责任即可；3也有法院认为采用过错责任佐以公平原则，认为楼上的业主并未实施侵权行为，

仅出于公平及损害填补的原则，须向受害人承担补偿责任，具体补偿比例经法院酌定即可。4通过对下水

管道堵塞导致财产损害案型中法院裁判路径及其裁判依据的选取的描述与教义学分析，以期为该问题实

践中纷繁复杂的情形进行类型化描述，并探索真正切实可行、逻辑自洽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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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司法实践之描述与教义学分析——以法院裁判为基础 

司法实践中，房屋财产受到损害的受害人并不仅仅只会向楼上所有的业主主张损害赔偿，向小区的

物业管理公司(下称物业公司)主张财产损害赔偿亦是十分常见的维权路径。受害人往往会以物业公司“未

充分履行妥善养护及维修管理义务，在履行物业服务职责中存在一定过错”或类似的未尽到应尽检修职

责等理由为依据，向法院提起诉讼。5故在详细地对前文所提到的“向楼上所有可能‘加害的业主’主张

责任”展开类型化分析前，应当先对向物业公司主张赔偿的类型进行分析。 

2.1. 向物业公司主张赔偿责任路径的司法实践描述与教义学分析 

在下水管道堵塞导致财产受损的案型中，受害人向物业公司主张赔偿责任也有两种可能的展开：其

一是既起诉楼上所有可能实施“加害行为”的住户，同时也起诉了物业公司；其二便是仅起诉了物业公

司。我们先看第二种仅起诉了物业公司的情况，需要明确的是，受害人财产受损害与其楼上住户实施某

种带有加害行为性质的行为(无论主观意愿与具体形式如何)具有密切的因果联系。在该种情况下单独追究

物业公司的赔偿责任，实质上是将受害人与物业公司之间的物业服务合同关系独立于侵权事实以外追究，

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向物业公司追究获赔后再向其楼上住户主张责任的风险，或有因损害而实质受益之嫌，

有违侵权法“填平损害”的原则，虽实务中可能法院会有所考虑在立案环节予以考察，但终究在理论上

存在有“钻空子”的可能性。故第二种做法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 
再看回第一种情况——同时起诉物业公司与受害人楼上住户，此时我们分析受害人与物业公司之间

的关系时会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即其向物业公司主张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基础为何。若以《民法典》第 942
条作为基础，主张物业公司违背了受害人与其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中规定的抽象的“妥善维修、养护、

清洁、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的义务，并进而以此主张物业公司对受害人的

财产损失具有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此时法官在裁判时就面临一个考虑如何判定《民法典》规定的“物

业服务区域”的自由裁量的问题。就以目前普遍采用的商品房 + 楼下共有花园的楼盘形式来看，商品房

各栋之间的共有花园、车库以及其他业主共有部分的配套设施、下水管道应由物业公司承担检查、维修

职责，这点毋庸置疑。但各栋楼房墙体内部是否属于“物业服务区域”？内部的下水管道是否又应由物

业公司承担检查的义务？于这两个问题上似乎还存有讨论的余地。 
在这点上我们不妨援引后文将要论证分析的《民法典》第 1254 条第二款中的措辞并以之为论证基点。

可以看到，在面对人身伤害这种重大损害时，立法者不惜突破侵权法的基本原则，最大程度地扩大了可

能承担责任主体的范围。但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对物业公司的要求也仅仅是“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

措施”而非“承担安全保障义务”，两者存在本质上的差距[1]。具体而言，面对高空抛物此等具有人身

危险性的行为时，物业公司需采取的安全保障措施可以仅是对住户加强安全教育宣传、增设摄像头以便

确定具体高空抛物楼层等等，但唯独不需要承担“确保高空抛物结果不会发生”的责任，也即无需承担

安全保障义务。举重以明轻，在面对人身损害的重大利益偏袒时物业公司都无需承担确保“损害结果不

会发生”的义务，在对受害人损害程度更小，一般也不会危及受害人人身安全的下水管道堵塞导致财产

损害的案型中，物业公司也不应承担在程度上与安全保障义务等同的确保楼栋内下水管道不会发生堵塞

的结果性义务。 
换个角度来看，楼栋的下水管道通常采用隐藏式设计且贯穿全楼层，在堵塞之前通常无法确定其内

部状态，物业公司若是需要承担“结果义务”就意味着物业公司方需要想方设法时刻监控下水管道的内

部状态，对其课以此种负担过重，从公平原则出发无疑不可取，从事实与可操作性的层面上来说也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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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且不具有操作性的。6 
综上，若在合同未明确约定物业公司需要对各楼栋内的下水管道堵塞承担及时地检查与维修业务时，

法院认为物业公司没有及时且妥当地履行对管道的“妥善维修、养护、清洁、义务”这一裁判倾向系将

正常商业活动中物业公司应当承担的下水管道管理责任无依据地扩大化，超出了物业公司其身份应当承

担的责任范围。但若是涉及下水管道非属封闭在楼栋之内的案件时，情况可能就与前述讨论不一致，应

当认为物业公司此时有能力且有条件定期对管道进行清理、维护和检修，但不应令物业公司完全承担对

受害人的赔偿责任，毕竟与受害人财产受损害具有最直接因果关系的还是那个“不确定的真正加害人”。 

2.2. 类推适用高空抛物规则的司法实践描述与教义学分析 

如前文所述，实践中许多法院在裁判该类下水管道堵塞导致财产损害案型时会类推适用《民法典》

第 1254 条高空抛物规则进行审理与裁判。理由往往是“案情与高空抛物原理基本相似”7“本案与高空

抛掷案型同属不确定加害人侵权，在法律评价上一致”等等。但以上理由均忽略了最重要的要素，即高

空抛物规则的立法意旨与本文讨论的下水管道案型适用上的适配性。回顾《民法典》第 1254 条，学界对

其争议颇大，理由就是其突破了一般侵权法规则。传统的侵权法构成理论认为一个侵权行为的成立，需

要加害人、加害行为、过错、因果关系与损害事实四个要素均齐备。但因高空抛物现象及其危害具有具

有突发意外性强、冲击破坏性大、举证难度高、社会影响广等特点，考虑到目前有关社会救济保障尚不

能覆盖此类损害，立法者对该类侵权中的加害人、过错与因果关系三个要件的认定上做了“宽松处理”

或者说“扩大化解释”，使得这三个要件无需被充分满足也可令侵权行为成立[2]，最大化程度上保障了

受害人的损失能够得到填补，进而保障了人民群众“头顶上的安全”[3]。 
可以看到，高空抛物规则如此设置的背后是立法者对人民群众生命利益的权衡取舍。而反观本案型

中损害的类型仅仅系财产损害，与高空抛物直接危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有本质上的区别。此外，两者在

致损手段、社会影响、追责难度等方面不可相提并论。将针对一个案型的法律条文类推适用的前提是两

者具备相似的本质性特征或者说在关键的法律事实上具有一致性[4]，但下水管道堵塞导致财产受损与高

空抛物导致受害人生命受到危害在许多方面上都难称相似，何况财产损害的紧迫性也不足以达到立法者

当初设立高空抛物规则时突破侵权法一般规则的程度。 
从法律效果上来看，高空抛物规则最后使所有不能“自证清白”的楼上住户承担补偿责任。对于这

个“补偿责任”的设置也值得我们深究。负担该义务仅是因为楼内住户与受害人生活在同一栋楼这一简

单的事实，其设置事实上是给所有潜在的“补偿人”课以了防范楼下下水管道堵塞的积极作为义务，不

仅是自己要做到，还要确保“同楼”的其他人也要做到。否则就有可能使自己被楼下的“不特定受害人”

主张为“不特定加害人”之一，承担一定数额的补偿责任，平添支出，使得楼内住户守法成本过高，使

本应和谐相处的邻居反而成了相互监视、掣肘的对象。前文已论述过使物业公司承担下水管道安全保障

义务之不合理性的相关分析，同理这对同一栋楼内的其他住户课以过重的结果义务，明显不当。此外，

补偿责任扩大赔付主体范围的举动还可能引发其他问题。如果说确定的加害行为人一人承担损害赔偿责

任可能出现其赔偿能力有限，不能足额填补受害人的损失的问题，那么补偿责任则将赔偿有限的风险分

摊到了更多的个体之上，相较于一人承担赔偿责任更能保障受损害人获得足额的金钱补偿，但这可能会

导致受害人本来能够确定确切的侵权人却反而故意以毁灭证据或者其他手法，将本能确定具体的加害行

为人的案件推向多个“不确定的加害行为人”共同承担补偿责任的一边，平添诉累。 

 

 

6 参见安盛天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东支公司与宁波永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案民事判决书，(2015)
甬鄞商初字第 1178 号。 
7同前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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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实践中广泛为法官所采纳，用以作为裁判依据的适用高空抛物规则难以直接类推适用到

本文所讨论的下水管道堵塞导致财产损害案型中。 

2.3. 适用共同危险行为理论的司法实践描述与教义学分析 

另一经常被法官作为裁判依据的法律条文系《民法典》第 1170 条，实践中法官适用的主要为第二分

句。想要以该条作为基点，以共同危险行为理论解决本文讨论的案型，首先要厘清共同危险行为为何。

共同危险行为是指两人以上实施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其中一人或者数人的行为实际造成他

人损害，但不能确定该人是谁，故而由全体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5], p. 252)。从共同危险行为的构成要

件来看，直接影响本案型能否适用该理论的关键在于如何判断“数人的行为均具有导致他人权益受特定

损害的危险性”之要件。 

本案型中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在于除受害人楼上的住户使用下水管道的行为通常系生活所需，难以清

晰地界定哪些属于可能使得下水管道堵塞进而导致受害人财产受损害的“危险行为”。毫无疑问，对“危

险性”中的“危险”两字的理解将直接影响对整个要件涵盖范围大小的判断。第一步应当是判断是否具

有危险性，那么是否能从损害结果的存在反推出该行为存在危险性？下水管道处在一个封闭的运行状态

中，堵塞是因为楼上住户的正常使用抑或是有人故意所致难以查明，假使因为一个受害者的受损害结果

导致楼上其他住户的正常使用行为被法律评价为具有“危险性”，无疑是不合理的，也会导致“危险”

的文义不当地扩大至与常理不符的程度。笔者认为应当对共同危险行为中的“危险”要件作限制性把握，

严格限缩在“高度的造成损害的可能性”上。因为现代社会本就是一个充满“危险”的社会，而“风险

自担”更是侵权法的基本原理。倘若将门槛放得过低，很多本不必要使用法律来解决的纠纷就会被不恰

当地升格为法律纠纷，只会无意义地增加诉讼成本，也不符合人民群众的真实需求。不应不当扩大“危

险性”文义的另一理由在于直接危险理论与前文提及的高空抛物规则不同，其法律效果为“在不确定具

体行为人时，由全体造成了危险的加害人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责任”。换言之，全体可能的加害人对受害

人承担的是赔偿责任，数额视受害人具体的损害数额而定。这与高空抛物规则中的承担补偿责任不同。

更加严重的法效果势必需要更加严格的主体认定，否则容易过度地损害受害人楼上住户的合法权益，使

无辜的住户也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退一步来看，即使认为楼上住户正常使用下水管道的行为可能被评价为“危险行为”时，我们也很

难将日常生活中复杂多变的使用下水道情形进行类型化处理，例如认为将 A 类事物冲进下水道中是对堵

塞有“危害可能性”即具备危险的，而将 B 类事物扔进去则是不“危险”的，那我们应当如何区分 A、

B 两类事物？即使能一时能够区分，区分的标准是否需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更？而法律恰具有“滞

后性”，这对于法律的发展提出了非常大的挑战。由此，受害人在遭受损害时往往承担了举证不能的风

险，难以举证证明楼上住户的哪些使用下水管道的行为属于危险行为，进而无法确定可能的加害人，此

时再适用共同危险行为理论解决该案型并非适当的选择。 

综上，无论是从《民法典》相关条文的解释空间，还是受害人本人的举证难度上，适用共同危险行

为来处理下水管道堵塞导致财产损害案型都有所不妥。 

2.4. 适用公平原则的司法实践描述与教义学分析 

实践中仅以公平原则作为裁判的依据解决该案性的情况鲜有发生，通常是以“对原告的损失，二被

告应合理分担”“鉴于本案当事人未提交证据证明阻塞排水主管道异物的直接来源，亦未提交证据证明

造成下水主管道阻塞的具体责任人，一审法院难以确定责任大小，故本案应由共同使用管道的业主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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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担蔡明慧的损失”等包含“难以确定责任”“分担”词汇的表述，8结合过错原则或其他归责原则进行

裁判。 
对公平原则的法律条文进行分析，其在我国《民法典》上的体现是第 1186 条：“受害人和行为人对

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依照法律的规定由双方分担损失。”可以看出适用该条有一明确的前提：行

为人与受害人均无过错。首先，在部分案件中其实并不能完全排除受害人本身原因导致下水管道堵塞的

可能性，原因也如前所述，下水管道系多人日常使用必须之物且处于封闭运行的状态。其次，本案型的

情形为受害人向所有楼上的住户主张赔偿，下水管道的堵塞势必会有特定数量的“真正加害人”具有过

错，如果一并适用公平原则处理，反而是减轻了不特定加害人的负担，此时的“公平原则”反而违背了

“公平”的本意，也不符合其适用的前提，只是机械地以“公平”为名贯彻侵权法的分担损失功能，将

受害人一人的损失分担给楼上所有的住户。 
而且，当我们再细细品味 1186 条的后半句，可以发现该条的法律后果其实是使得行为人承担“足额

赔偿责任”的一种变体，而并非补偿性质的“补偿责任”，两者在本质上存有不同。楼上并未从事加害

行为的住户仅仅因为住在楼上且正常使用了下水管道这一事实，就需要承担远超其设想范围的赔偿义务，

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也与人民群众朴素的认知相违背。关于赔偿责任和补偿责任的数额问题，有人可

能会认为即使承担了赔偿责任，也是由楼上的住户一同分担，在数额上似乎与承担补偿责任并无特别大

的区别。的确，在部分个案中两者可能最后在判罚的数额上差别不大，但在能否酌减以及酌减金额等可

能受法官自由裁量较大的方面，承担补偿责任对于“行为人”来说无疑是相对更优的选择，有更大的为

自身争取权益的空间。由此看来，以最大限度填补受害人损害为宗旨的“公平原则”在本案型的适用中

存在一些不太自洽的矛盾，不能真正达到其追求的公平。 

3. 过错责任适用恰当性之论证 

具体到个案之中，在法律对其规定不甚明确的情况下，法官内心的价值观可能对案件中受害人是否

能获得赔偿起着比我们想象中更大的作用。因此具体到本案之中，我们作为法院审理程序外的旁观者，

不妨试着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依据我们朴素的价值观及法感情来判断下水管道堵塞导致财物受损害案型

中的受害人，是否应该得到赔偿？我相信绝大部分人的答案都相类似，面对此种“飞来横祸”，不给予

受害者“补偿”实在令人难以接受。既然我们的价值判断告诉我们应当对受害者予以补偿，那下一步就

是在现行法之上，结合目前实务中已有的裁判依据引用的法律条文不妥之处的教训，寻求该“补偿”新

的落脚之处。 
在前述提及的司法实践中常用的路径之外，侵权责任中最传统的过错责任路径似乎无意间被我们及裁

判者们所忽略。事实上传统并不意味着与“过时”“落后”为伍，相反其可能拥有更大的包容性。我们不

妨尝试着利用这个最基本的理论去尝试着解决本案所讨论的案型。适用过错责任理论的侵权责任的构成要

件在学理上与实践中的观点存在一定的分歧，主要在于是否承认“违法性”作为要件之一，但损害、因果关

系与过错三者是公认的构成要件[6] [7] [8] [9]。也有学者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区分主客观要件的要件

构成，客观要件包括行为与因果关系，行为要件又可以继续细分成加害行为、损害两部分。在以上两点满

足后再检视主观要件即过错([5], p. 215)。本案型中既然要适用最基本的过错原则来解决，那么势必需要解

决如何论证楼上的住户对下水管道堵塞导致楼下受害人财产受损存有过错的问题。笔者本人赞同区分主客

观要件的划分方法，以下将在该要件划分的基础上论证其作为本文讨论案型解决之道的恰当性。 

 

 

8宋铁斌、蔡明慧等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民事判决书，(2023)辽 01 民终 3189 号；石鹏、朱占伟等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民事判决书，

(2022)辽 1324 民初 294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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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楼上住户之行为构成加害行为 

从“加害行为”这个词语本身的文义出发，我们极易被误导至“具有加害可能性的行为”这样一个

与共同危险行为理论中的“危险行为”相类似的概念之上，从而滑入前文对适用共同危险行为理论来解

决本案案型将会导致“危险”文义的不当扩大的批判的范围之中。但事实上这个概念与“危险行为”确

实存在一定的相似，但仍存在不同之处。或者说这两个概念存在阶级上的上下级之分。加害行为包含危

险行为，即危险行为一定是加害行为，而加害行为却未必是危险行为。该种关系的出现源于加害行为系

从危害结果出发，反推至在先的关联行为并对其作出的否定性评价。换言之，只有侵害了他人民事权益

的行为才是加害行为，这与危险行为不同。一个行为在实施之前危险与否拥有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标准，

即在“结果”发生之前我们对该行为已经有了一个主观的评价。并非是从“因为出现了一个损害结果”

倒推至“所以行为人先行为是危险行为”。因此在判断“加害行为”要件是否满足时，应当从受害人的

何种民事权益受到了侵害的角度出发。 
从这个视角出发，本文所研究的下水管道堵塞导致财产损害的案型中，受害人的财产权益切实地因

楼上住户的行为收到了侵害，尽管该“侵害”与楼上住户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是“一一对应”那样

的明确，但笼统的说，受害人的财产系因其楼上所有住户的行为而受到了损害，故楼上住户的行为应当

被评价为“加害行为”。 

3.2. 楼上住户对下水管道的堵塞具有过错 

随着《侵权责任法》被《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所取代，侵权责任法作为民法中的重要分支，其功能

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目前我国学者主要认为侵权责任法的功能主要为补偿功能与预防功能

[11]。其中对解决本案案型最为重要的便是补偿功能，补偿功能通过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来实现，学理上通

常认为“侵权赔偿责任”仅与受害人收到的损害有关，与侵权人主观上的可非难程度、故意还是过失通

常无关([5], p. 17)。只要具有过错，加害人就需要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学理上认为，“过错”是一种对行为人主观心理状态的评价，是一种基于“加害行为”之上的评价

状态。主要可以分为“故意”与“过失”两种。事实上“过错”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概念。在当下，

侵权责任法负担着的传统的损失分担功能相当一部分已被商业保险或其他商业行为所取代，此时“过

错”所具有的自由裁量的意味会更加的大，也即意味着传统的严格意义上的过错认定出现了些许松动，

法官可能会更多地考量利益之间的权衡再基于此作出对任意一方过错的认定([5], p. 189)。至于在本案案

型中是否需要区分“故意”与“过失”，本文着重讨论构成“过失”的情形。一是仅需“过失”就足以

构成“过错”，这有助于简化案型的处理过程与降低难度，也利于我们为了替受害人最大程度寻求挽回

经济损失的目的；二是判断“故意”可能还需要现实证据的证明，如在堵塞后及时切开下水管道进行取

证等。实践中有法官认为因为导致下水管道堵塞的物体系特定物，可以反推出是某一位楼上住户“故意”

将该物体扔进下水管道中，从而要求受害人能够准确举证加害行为人是谁，否则就需要自行承担财产损

害的后果。9若是堵塞物不特定，则难以被法官认定为其系被“故意”扔进下水管道中，也就无法认定行

为人是故意所为。若坚持对“故意”的判断，则会加重受害人一方的举证责任，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出

现失衡。 
谈及“过失”，学理上通常认为可以分为认识要素与意愿要素，又或者称“可预见性”与“可避免

性”。在本案案型中，作为一个现代人，在知识爆炸的时代下，了解不当使用下水管道可能导致下水管

道堵塞是一件足以为法律所合理期待的事情。因此对于本案中的楼上的住户而言，其具有“可预见性”。

 

 

9程维民与周庆霞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再审案民事判决书，2020 苏民再 18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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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可避免性”要件，是指该项损害是否具有被避免的可能性。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理想

状态，即同一根下水管道的使用者均认识到不当地使用下水管道是有可能导致堵塞的，因而均“合理”

地使用下水管道，在这种理想状态下毫无疑问下水管道的堵塞是足以避免的。由此，从构成要件的角度

出发完全可以论证得出本文讨论的案型中所有楼上住户或多或少都违背了下水管道使用的理想状态。再

从法经济学里著名的“汉德公式”角度来看，对楼上的每个住户而言，预防下水管道堵塞的成本充其量

是日常生活中负担一个无需耗费太多精力的注意义务，对于能够避免的财产损害而言一个注意义务所带

给楼上住户的负担是相对小得多的存在，故从该角度也可以论证楼上的住户应负有“过失”。也有人会

质疑“过失”的设置是否会让楼上的住户不仅仅需要保证自身做到合理使用下水道，还需要保证其他住

户也合理使用下水道，即如同物业公司一般负担“结果保证义务”。但在举证难易程度上住户无疑是比

物业公司更容易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合理使用下水道的义务的，如举证自己在家中各管道口均安装了不

可拆卸的筛子，足以确保自己排放入下水道中的物体均不足以导致下水管道堵塞。因此使楼上的住户均

承担过失并不会使其承担过重的义务负担，完全可以以能够接受的预防成本来换取受害者财产损失的不

发生之结果。 

4. 小结 

本文聚焦于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但法律尚未作出明确规定的“家中下水管道堵塞导致财产损失产生

的纠纷”案型，分析了目前司法实践中主流的几种裁判路径所依据的法律条文与理论基础，得出结论为

这些主流观点从法教义学的视角出发去审视均存在着与案型事实不匹配适用之处。实务上寻求解决方法

无果后笔者将目光转回于侵权法理论中，侵权责任法最基础的过错原则还蕴含着我们尚未发掘出的潜力。

通过楼上住户之行为可能构成侵权法意义上的“加害行为”与楼上住户对受害人的损害具有“过错”两

个角度展开解释论上的论证，为过错原则的恰当性增添了论据，但笔者在尝试解决的过程中仍感各地法

院的倾向并不一致，背后可能有现实背景复杂或是实务中取证、举证困难等问题，并不仅仅拘泥于理论

上的窠臼。在此基础上讨论该案型之解决方法实属无奈，仅作为一次尝试，以期为后来者提供一定的参

考与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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